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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我國現行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，使用地共有幾種？若有違反編

定使用地管制者，其檢查、取締之執行單位應為何者？未來國土計畫法將

於 114 年正式實施，請評述土地使用管制的方式將如何改變？（25 分）

二、依照國土測繪法與基本測量實施規則，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方主管機關實

施測量作業的項目分工為何？另請敘明中央主管機關釐訂「實施計畫」

應考量項目？以及地方主管機關釐訂實施計畫中得運用之測量方法。

（25 分）

三、請說明何謂「國土利用監測」、監測目的、及目前國土利用監測工作主管

機關？並評述國土監測之加值應用可用於那些面向，未來可以如何搭配

氣候變遷因應法之推動？（25 分）

四、「直轄市縣（市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」乃為調處不

動產相關糾紛而定之專法，請問其法源依據為何？又調處委員會得分為

幾種？依該辦法那些類型之糾紛案件應由當事人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提出申請？（25 分）


